
陕西省科技计划管理办法解读

2019 年 5 月 8 日，省科技厅正式印发了《陕西省重点研

发计划管理办法》（暂行）、《陕西省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计

划管理办法》（暂行）、《陕西省技术创新引导计划（基金）

管理办法》（暂行）、《陕西省创新能力支撑计划管理办法》

（暂行），这将对全省科技计划及项目管理产生重要影响，

为更加清晰的了解上述四个管理办法的主要内容，现做如下

解读：

一、重要意义

此次印发的四个管理办法，是落实《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

改进加强省级财政科技计划和项目资金管理的实施意见》

（陕政发〔2017〕22 号）和《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

的若干意见》《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

革的意见》《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

知》《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

专项行动的通知》的具体措施，是未来一段时间，我省科技

计划管理的基础性政策制度，四个管理办法的主要内容充分

体现了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的核心精神，落实了

从研发管理向创新服务转变的有关要求，对规范我省科技计

划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二、内容要点



此次印发的四个管理办法，主要参照国家有关管理制度的

体例编写，并结合了我省科技计划管理的实际情况，进一步

明确了各类计划的定位和方向，在组织管理、项目申报、项

目评审、过程管理、结题验收等方面进行了改革，进一步简

化、优化、完善了有关管理程序。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

面：

1.明确计划层次

四个管理办法对各自的计划层次进行了明确，同时，与以

前相比，进一步简化、优化了项目的分类，便于项目承担单

位、科研人员清晰的了解各类计划的项目设置与分类。例如：

陕西省重点研发计划主要包括：一般项目、重点项目、重点

产业创新链、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等；陕西省自然科学基础研

究计划主要包括：一般项目、重点项目、重大项目、杰出青

年项目和企业联合基金项目；陕西省技术创新引导计划（基

金）下设四类子计划，包括科技企业培育计划、区域创新能

力引导计划、科技成果转化计划、产学研协同计划；及陕西

省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陕西省创新能力支撑计划下设项

目（软科学研究计划）、人才（青年科技新星、科技创新团

队）、平台（科技资源公共服务平台、重点实验室、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基地（高新区、“双创”

基地、农业园区、可持续发展创新示范区、产业技术创新战

略联盟）等。



2.落实各方责任

四个管理办法对参与省级科技计划管理的各个主体的管理

职责，进行进一步的明确和细化。从宏观上看，我省科技计

划的管理主体包括：省科技厅、省财政厅、项目推荐部门、

项目管理专业机构、项目承担单位、项目负责人等。并根据

当前科技计划管理改革的有关要求，积极从研发管理向创新

服务转变，将有关管理职能下放给市（区）科技管理部门、

项目管理专业机构、项目承担单位等，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3.规范管理流程

从总体上看，四个管理办法都包含了项目申报、项目立项、

项目实施、项目验收等方面的内容，并对具体的流程做出了

详细的规定，便于科研人员清晰了解计划项目各个环节的具

体要求，建立了我省科技计划项目管理的规范化的流程，真

正让项目承担单位、科研人员清楚的知道到哪一步该怎么

办。同时与以前相比，在各个环节上都有所优化、简化，更

好的服务于项目承担单位和科研人员。例如在项目申报环节

将进一步简化申报材料、加强信息化手段的利用，让数据多

跑路，让科研人员少跑路；在项目实施环节，对实施周期不

超过 3 年的项目，原则上不进行中期检查，同时进一步强化

项目承担单位主动报告意识，实行项目执行年度报告、重大

事项报告等制度，切实减轻科研人员负担；在项目验收环节，



合并之前的财务验收和技术验收，只进行一次综合性的评价

等。

4.注重成果绩效

此次印发的四个管理办法，与之前相比，进一步强调科技

计划项目所产生的成果的管理与绩效。各办法明确要求所有

科技计划项目验收后必须进行成果登记，并对科技计划项目

所产生的科学数据、科技报告等进行了具体规定。同时要求

科技计划项目形成的研究成果，必须标注由相应的科技计划

资助，作为验收或评估的确认依据等。同时，在当前政府财

政资金越来越重视绩效管理的背景下，进一步要求有关管理

部门加强对科技计划项目的绩效管理，并将绩效结果作为后

续支持的重要依据。

5.监督服务并重

此次印发的四个管理办法，在强调加强监督检查的同时，

也明确提出监督与服务并重，切实从研发管理向创新服务转

变，并要求在监督检查工作中避免交叉重复检查，加强各类

监督结果的共用共享等。同时规定监督工作不得干涉正常的

具体项目管理工作，不得额外增加项目承担单位的负担，同

时要求严格落实项目承担单位法人主体责任，强化单位内部

信息公开与内部监督等，充分为项目承担单位、科研人员减

负。

6.强化科研诚信



各管理办法中，对科研诚信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以诚信为

基础，以信任为前提，赋予科研人员在技术路线选择、科研

经费管理使用等方面更大的自主权。在具体的管理过程中通

过签订诚信承诺书；推进科技活动中失信联合惩戒、守信联

合激励；建立科研诚信数据库等措施进一步加强我省科技计

划项目科研诚信管理，真正让科研诚信好的得到激励，让科

研诚信差的无处立身。


